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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衛生及膳食委員會聯席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109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會議地點：圖書資訊館 5 樓無紙化會議室 
會議主席：賴雲龍副校長 
會議出席：詳如簽到單 

紀錄：李秋淑 
壹、主席致詞：略。 

貳、108 年度第 1 學期衛生保健工作報告 
一、學生健康檢查： 

（一） 108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由國軍臺中總醫院承辦，每人體檢費新台幣 580元。 
（二） 9 月 3 日、5 日、12 日於青永館辦理新生健康檢查，計有 1,873 位新生參加；

外加 23 位新生於校外醫院體檢、15 位新生於合約醫院補檢，108 學年度新

生體檢總計 1,911 人次，體檢率為 98.1％；未檢新生總計 37 人(22 人休學、

2 人為四技、8 人為碩士班、4 人為產碩班、1 人為博士班)。另有兩班外國

專班新生陸續於 10 月 17 日、10 月 28 日及 11 月 14 日完成體檢，總計 73
人次，體檢率為 100％。 

（三） 9 月 10 日下午接獲體檢醫院電話通知有 1 位外籍生新生體檢胸部 X 光疑似

肺結核，通知同學 9 月 11 日上午回診，初判為疑似陳舊性肺結核，無傳染

力，教導同學注意自我呼吸道生活禮節，有呼吸症狀需立即回診追縱。 
（四） 9 月 12 日於青永館辦理舊生健康檢查，總計 60 位學生參加。 
（五） 10 月 9 日至 16 日辦理學生體檢報告發放及新生健康資料建檔作業。 
（六） 10 月 17 日辦理體檢報告醫師諮詢服務，總計 29 位師生參加。 
（七） 10 月 24 日及 31 日為體檢報告 B 型肝炎表面抗原及抗體均呈陰性同學辦理

B 型肝炎第一劑疫苗注射，總計 316 位學生自費參加，接種率 28.6％。 
（八） 11 月 28 日及 12 月 5 日為已施打 B 型肝炎第一劑疫苗注射同學辦理 B 型肝

炎抽血檢查，總計 237 位學生自費參加，抽血檢查參與率 75％，疫苗接種

後抗體生成率為 93.7％（產生抗體呈陽性反應計有 222 人，沒有產生抗體呈

陰性反應計有 15 人）。 
（九） 12 月 5 日及 12 日辦理 B 型肝炎第二劑疫苗注射，總計 20 位學生自費參加，

其中有 7 人是補打第一劑 B 型肝炎疫苗。 
（十） 108 學年度新生體檢異常統計結果如下圖，賡續辦理學生異常追蹤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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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08 學年度舊生體檢異常統計結果如下圖，賡續辦理學生異常追蹤與輔導。 

 

 

 

 

 

 

 

 

 
 

（十二） 進修推廣部：9 月 6 日、7 日辦理新生健康檢查，共計 947 人參加檢查。

部分自行至外院檢查之同學亦將體檢報告繳回。健檢資料電子檔皆存放於

學務組進行追蹤。108 學年度新生體檢異常統計結果如下圖： 

 
 

（十三） 進修學院：9 月 6 日辦理新生健康檢查，共計 371 人參加檢查。108 學年

度新生體檢異常統計結果如下圖，賡續辦理學生異常追蹤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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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團體保險： 
（一）辦理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休學生學生團體保險加保作業，總計 47 位參加。 
（二）辦理 108 學年第 1 學期學生團體保險投保作業，日間部投保人數 7,319 人、

進修推廣部投保人數 3,805 人、進修學院投保人數 831 人，全校總投保人數

11,955 人，每人每學期保費為 354 元整，應繳納國泰人壽保費金額 4,232,070
元整。 

（三）辦理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請服務，同學若因「疾病住院」或「意外就醫」可

於事故日起兩年內備妥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學生存摺封面影本、醫療診斷書

正本（註明門診次數、住院日期）、醫療收據正本或副本（影本加蓋醫療院

所章戳）、學生印章(不滿 20 歲者需加帶家長其中一位法定代理人的印章)至
國秀樓一樓衛保組申請學生團體保險理賠。8 至 12 月總計 152 人次，統計

分析如下： 
分類 

月份 
意外 

疾病 合計 
車禍 運動傷害 其它 

8 12 0 0 3 15 
9 21 3 4 8 36 
10 17 1 3 11 32 
11 20 4 8 4 36 
12 16 4 4 9 33 
總計 86 12 19 35 152 

三、餐飲衛生管理： 
（一） 通知本校餐飲從業人員接受健康檢查，落實校園餐飲衛生管理，目前本校餐

飲從業人員已全數於 9 月完成健康檢查檢查皆合格。 
（二） 8 月 19 日函發本校 108 年度第 1 學期膳食委員餐飲衛生督導檢查輪流表，

請膳食委員於學期中每週輪流至校內各餐廳進行衛生督導檢查，以維護校內

餐飲衛生安全，本學期共檢查 10 次。 
（三） 本組依教育部頒定之餐飲衛生檢查表(檢查項目計 24 項)，每週至校內各餐

廳檢查乙次，本學期共檢查 18 次。 
（四） 每月聘請專業營養師蒞校執行餐飲衛生督導，增進師生用餐安全，本學期共

檢查 4 次。 
（五） 每月彙整餐飲衛生檢查紀錄，並將餐飲衛生檢查建議改善紀錄上網公告，供

師生用餐參考。 
（六） 辦理餐飲衛生講習，強化本校餐飲業者(E2 咖啡廳實習學生)正確衛生觀念，

本學期辦理 4 場次總計 40 人次參與。 
（七） 配合衛生福利部校園食材登錄政策，協助統一超商及 E2 咖啡廳於「食材登

錄平臺」完成線上每日食材登錄作業。 

四、健康促進活動： 
（一）每月辦理健康宣導專欄，主題如下： 

月份 健康宣導主題 
8 月 淺談汗皰疹  
9 月 淺談生酮飲食、癲癇發作之處置 
10 月 淺談得舒飲食 
11 月 淺談地中海飲食 
12 月 淺談低 GI 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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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 月 3 日及 9 月 5 日於新生入學輔導辦理健康教育宣導，內容包含：健康體

位、愛滋防治、菸害防制、CPR+AED 宣導、結核病防治等健康議題，增進

學生健康知能；持續推動教育部 108 年度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活動。 
（三）健康體位促進活動： 

1. 9 月 25 日、10 月 23 日、11 月 20 日及 12 月 18 日辦理 4 場次健康營養諮

詢活動，培養師生自我健康營養處理能力，落實健康生活習慣，維持理想

體位，總計 183 位師生參與。 
2. 12 月 5 日辦理健康好體位專題演講，強化師生健康體位正確知能，總計

188 位師生參與。 
3. 定期更新本組佈告欄健康體位相關海報，提供體脂肪檢測，增進師生健康。 

（四）愛滋防治促進活動： 
1.10 月 14 日至 18 日辦理健康捐血暨愛滋防治與關懷宣導活動，總計 353
位師生參與。 

2.12 月 5 日配合 12 月世界愛滋日辦理愛之關懷專題演講，強化師生愛滋防

治正確觀念，總計 188 位師生參與。 
3.定期更新本組佈告欄愛滋防治相關海報，增進師生健康，若有愛滋防治相

關問題請洽本組(分機 2362、2363)或免費諮詢專線 0800-888995，提供諮

詢管道與轉介服務。 
4.配合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政策，國秀樓健康中心外裝設保險套自動販賣機乙

台，加強遠離愛滋 ABC 三部曲宣導:拒絕性誘惑(Abstain)、忠實性伴侶(Be 
Faithful)、戴上保險套(use a Condom)，防範校園愛滋病擴散。 

（五）菸害防制促進活動： 
1.定期檢視並張貼本校各大樓出入口「禁菸標示」，加強健康不吸菸校園菸

害防制宣導。 
2.10 月 3 日辦理菸害防制專題演講：小心殺手在身邊，增進師生健康知能，

總計 206 位師生參與。 
3.定期更新本組佈告欄菸害防制相關海報，強化師生菸害防制知能，倡導健

康不吸菸，電子煙無助戒菸，恐吸入更多毒素，如需戒菸諮詢服務請洽國

秀樓一樓衛保組（提供一氧化碳檢測）或戒菸專線 0800-636363。 

五、傳染病防治： 
（一）辦理校園流感教育宣導，請教職員工生除保持勤洗手、戴口罩的衛生習慣外，

如出現發燒、咳嗽等症狀，須立即戴口罩就醫，遵從醫師指示服藥，落實「發

燒生病不上班、不上課」，預防校園疫情發生。 
（二） 辦理校園登革熱、茲卡病毒防疫宣導，提醒師生注意居家及辦公室環境清潔，

以及出國旅遊或交流，務必做好防疫；若有戶外外出活動，應穿著淺色長袖

衣褲、於皮膚裸露處塗抹衛福部核可的防蚊藥劑，並住在有紗窗、紗門或空

調的房舍等；返國入境後應自主健康監測 14 天，如有發燒、頭痛、後眼窩痛、

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並告知活動史或旅遊史。 
（三） 辦理校園麻疹防疫教育宣導，麻疹是傳染力極強的病毒性疾病，主要症狀為

出疹、發燒，有時伴隨咳嗽、流鼻水或結膜炎（畏光、流淚水或眼睛發紅），

較嚴重者會併發中耳炎、肺炎或腦炎。麻疹可以經由飛沫傳播或接觸病人鼻

咽分泌物而感染，甚至可經由空氣傳染，麻疹的可傳染期為出疹前後 4 天，

在麻疹個案可傳染期若曾與其同處在一個空間，或在 2 小時內經過其曾經活

動或停留之封閉空間，都可能暴露到麻疹病毒而被感染，請教職員工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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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洗手的衛生習慣，並保持室內清潔與通風，維持寬敞空間，如出現出疹、

發燒等疑似麻疹症狀，請儘速就醫，全程戴口罩，並主動告知醫師活動史或

旅遊史。 
（四） 辦理非洲豬瘟防疫教育宣導，非洲豬瘟雖然不會傳染人類，但是會造成國家

經濟重大損失，其病毒可存於冷藏豬肉 100 天、冷凍豬肉 1,000 天、豬舍 1
個月、糞便室溫 11 天。感染豬隻發病與死亡率是 100%。請勿攜帶或網購任

何疫區的肉類產品入境，不論是否烹煮、加工或真空包裝之牛、羊、豬、馬、

鳥禽等。出國返台違規攜帶疫區肉類產品，最高將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國內購買時應選用合格之豬肉，我國經屠宰衛生檢查合格的豬隻，豬皮均蓋

有檢查合格標誌供消費者辨識，消費者在市場購買豬肉時，只要注意選擇蓋

有合格印的豬肉，食用安全無虞。 
（五） 本學期越南籍外國專班同學因入境發燒現場進行境外防疫抽血檢查，10 月 28

日協助同學至太平區衛生所進行第二次境外登革熱檢疫抽血檢查，11 月 1 日

抽血報告為陰性，解除校園防疫列管；11 月 5 日臺中市衛生單位蒞校進行校

園登革熱孳生源室內及室外環境巡查作業，餘無法定傳染病案件發生。 

六、健康服務： 
（一）提供緊急傷病處理服務，8 月至 12 月總計 972 人次，統計分析如下： 

分類 
月份 擦(割)傷 扭(挫)傷 蚊蟲咬傷 燙傷 其他 疾病 合計 

8 21 8 0 6 1 0 36 
9 72 25 3 35 30 5 170 
10 184 33 3 5 55 10 290 
11 155 40 3 5 32 1 236 
12 163 40 0 7 25 5 240 
總計 595 146 9 58 143 21 972 

（二）提供醫療器材借用服務，如有急救箱、輪椅、拐杖等醫療用物之需求，請攜

帶學生證至國秀樓一樓衛保組辦理借用手續。8 月至 12 月總計 40 人次，統

計分析如下： 
分類 

月份 輪椅 柺杖 急救箱 電熱毯 助行器 血壓計 合計 

8 0 0 0 0 0 0 0 
9 0 2 0 0 0 0 2 
10 7 4 3 0 0 2 16 
11 4 1 3 0 0 0 8 
12 6 2 4 1 1 0 14 
總計 17 9 10 1 1 2 40 

 
 
 
 

https://www.baphiq.gov.tw/files/web_articles_files/baphiq/10719/202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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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歡迎師生多多使用血壓、體脂肪、一氧化碳等 DIY
檢測。8 月至 12 月總計 242 人次，統計分析如下： 

分類 
月份 血壓測量 體脂肪測量 一氧化碳檢測 合計 

8 18 1 0 19 
9 42 11 5 58 
10 35 6 3 44 
11 37 5 5 47 
12 62 6 6 74 
總計 194 29 19 242 

（四）其他服務： 
1.本校目前設有 5 部 AED(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分別位於國秀樓 1
樓健康中心外走廊、圖書資訊館 1 樓圖書館內電梯前、青永館 1 樓體育室

辦公室外、青永館 B2 游泳池及勤益學舍 1 樓大廳，如遇緊急救護需求，

可先至最近的 AED 設置處取用(非專業人員即可使用)，並請聯絡校安中

心(分機 2311)、日間衛生保健組(分機 2362.2363)、夜間進推部(分機

7027)、假日進院(分機 7855)、工具機學院大樓 1 樓接待室(分機 2412)及
119 支援。 

2.更新本校 108 學年度特約醫療院所一覽表，總計 26 家醫療院所加入本校

健康服務行列。 
3. 11 月 23 日支援本校校慶暨運動會醫護工作。 

叁、前次會議提案執行情形：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與學務處衛保組 
案    由：有關學生體檢醫院到校辦理教職員工健康檢查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08 年 9 月 12 日於本校青永館二樓聚賢廳辦理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總計 112 人參與（35 位教職員體檢、77 位勞工體檢）。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保組 
案    由：擬訂本校 109 年度衛生保健工作計畫表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學校衛生法第六條、本校衛生委員會及膳食委員會組織章程規定

辦理。 
（二） 旨揭工作項目包含：1.衛生保健行政 2.校園傷病處理 3.學生健康檢查

4.餐飲衛生管理 5.健康促進活動 6.學生團體保險 7.其他，工作實施要

點詳如附件一。109 年衛生保健工作總預算為 241,000 元整，預算來

源：本校訓輔經費衛保項下預計 161,000 元整及教育部健康促進計畫

補助經費 80,000 元。 
辦    法：經衛生及膳食委員會聯席會議通過，按計畫內容實施年度工作。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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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保組 
案  由：本校衛生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三條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因應本校組織規程設置環安組修正為環境及安全衛生中心，故修正單

位、主管名稱，並調整其序位。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二。 

辦  法：經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函頒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保組 
案  由：本校膳食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三條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因應本校組織規程設置環安組修正為環境及安全衛生中心，故修正單

位、主管名稱，並調整其序位。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三。 

辦  法：經膳食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函頒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保組 
案  由：本校因應流感大流行應變計畫第三條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因應本校組織規程設置環安組修正為環境及安全衛生中心，故修正附

表一：應變小組編組單位、主管名稱，並調整其序位；另各單位分工，

於總務處項次下刪除環安組，並新增環境及安全衛生中心單位項次，

且調整受影響單位項次。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四。 

辦  法：經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提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函頒

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保組 
案  由：本校學生校內意外傷患處理要點第三條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因應本校組織規程設置環安組修正為環境及安全衛生中心，以及教育

部辦理大專校院學校衛生輔導建議本校執行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宜提

供救護經費及身心復健協助事項等更詳細之資訊，故修正第三條條文

內容，使本校校內意外傷患處理要點更加完善。 
（二） 修正條文對照說明詳如附件五。 

辦  法：經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函頒實施。 
決  議：刪除學校公務車、計程車及車資實報實銷等文字，輕度傷害需縫合者

之聯繫人員新增導師、家長、教官，中度傷害之護送人員將「依序」

修正為「得」，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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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賴秋庚主秘：因應目前宿舍無餐廳及外籍生飲食生活需求，國際事務處已著手規劃

國際廚房，是否需要衛保組協助衛生督導？ 
衛保組回應：針對宿舍設置國際廚房一事，本組已向學務長報告經調查各校設置辦

法及作法都屬宿舍提供一個安全的烹煮空間及設備供學生使用，至於

衛生檢查是依據衛生單位相關規定辦理，對於烹調人員及食材均有規

範，並要配合衛生福利部做校園食材登錄作業，爰此，國際廚房不屬

於學校衛生督導範疇，如學生有健康飲食等相關問題，衛保組可提供

協助與諮詢。 
主席裁示：國際廚房偏重在器具、設備之規範管理，除訂定使用說明及規則，可彈

性請外籍生導師定期協助關懷輔導。 
朱瓊濤副學務長：因應本校校園 AED(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逐一增設案，請問

環安中心於工具機大樓建置 1 台 AED 是否有執行？ 
林建良主任：工具機大樓有類工廠廠商進駐，且 1 樓有職護駐守，建置 AED 是必

需可行的，經費方面請主秘協助支援。 
賴秋庚主秘回應：目前校園有 5 台 AED，但該由哪個單位負責校園整體 AED 設置

規劃(含各系館及大樓)，以及維持其功能運作，請討論。 
主席裁示：校園建置 AED 刻不容緩，但設備維護管理也很重要，請環安中心比照

校園飲水機維護管理模式定期做校園 AED 巡查工作紀錄，以維護校園

安全運作。 
朱瓊濤副學務長：校安中心因應學生緊急傷病送醫後續處理案，常接獲醫院通知學

校請教官或校安人員到院簽署學生法定代理人文件，爰此，本中

心建立一個共同做法，處理人員先電話聯絡學生家長，若家長無

法立即到達時，經其電話同意簡訊授權再代行簽署作業，以維護

雙方權益。 
賴秋庚主秘：總教官分享處理港生就醫聯絡家長情況順利，若遇到蒙古生，因蒙古

地區收訊不佳，導致無法聯絡上家長，又該如何處理？請討論。 
主席裁示：目前學校外籍生人數逐年成長，如遇緊急事故又聯絡不到家長時，該如

何處理 1 案，移請國際事務處協助研擬因應處理機制。 

陸、散會：上午 11 時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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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09 年度衛生保健工作計畫表草案 

工作項目 實施要點 承辦單位 預算金額 預定執行日期 

衛生保健

行政 

1.休息床床單及隔簾清洗費 衛保組 8,000 109 年 1 月、7 月 

2.護理師公會常年會費 衛保組 2,000 109 年 1 月－12 月 

校園傷病

處理 

1.藥品、衛材消耗品採購 衛保組 45,000 109 年 1 月－12 月 

2.健康中心儀器維修及添購 衛保組 10,000 109 年 1 月－12 月 

3.校園防疫耗材、送醫車資 衛保組 35,000 109 年 1 月－12 月 

學生健康

檢查 

1.新生健康檢查及舊生複檢 衛保組主辦 
合約醫院協辦 7,000 109 年 9 月－11 月 

2.Ｂ型肝炎疫苗預防注射 衛保組主辦 
合約醫院協辦 7,000 109 年 5 月－12 月 

3.體檢報告醫師諮詢及異常追蹤 衛保組主辦 
合約醫院協辦 3,000 109 年 1 月－12 月 

餐飲衛生

管理 

1.餐飲衛生檢查 衛保組主辦 
膳食委員協辦 3,000 109 年 1 月－12 月 

2.營養師餐飲衛生督導及營養諮

詢(教育部補助) 
衛保組主辦 
營養師協辦 40,000 109 年 1 月－12 月 

健康促進

活動 

1.急救教育訓練 
衛保組主辦 
紅十字會協辦 20,000 109 年 3 月－6 月 

2.健康捐血活動 衛保組主辦 
捐血中心協辦 1,000 109 年 3 月、10 月 

3.健康促進活動(教育部計畫學校

配合款) 
衛保組 10,000 109 年 1 月－12 月 

4.健康促進專題演講及宣導活動-
健康體位、愛滋、菸害(教育部

補助) 

衛保組主辦 
跨處室合作 40,000 109 年 1 月－12 月 

學生團體

保險 

1.學生團體保險投保作業 衛保組 500 109 年 1 月－12 月 

2.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請及諮詢 衛保組 500 109 年 1 月－12 月 

其他 
1.辦公文具用品 衛保組 3,000 109 年 1 月－12 月 

2.電話費 衛保組 6,000 109 年 1 月－12 月 

預算總計  241,000 元整 

預算來源：訓輔經費衛保項下 161,000 元整、教育部健康促進計畫補助經費 80,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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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衛生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 24 人，副

校長、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進修推

廣部主任、進修學院

主任、人事室主任、

主計室主任、體育室

主任、諮商輔導中心

主任、環境及安全衛

生中心主任、軍訓室

主任、課外活動指導

組組長、生活輔導組

組長、衛生保健組組

長、事務組組長、營

繕組組長、學生代表

2 人（學生會、學生

議會各推選一名學

生代表）、教師代表 5
人（工程學院、管理

學院、電資學院、人

文創意學院、通識教

育學院各推選一名

老師代表）。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 24 人，副

校長、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進修推

廣部主任、進修學院

主任、人事室主任、

主計室主任、體育室

主任、諮商輔導中心

主任、軍訓室主任、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

長、生活輔導組組

長、衛生保健組組

長、事務組組長、環

安組組長、營繕組組

長、學生代表 2 人（學

生會、學生議會各推

選一名學生代表）、教

師代表 5 人（工程學

院、管理學院、電資

學院、人文創意學

院、通識教育學院各

推選一名老師代表）。 

因應本校組織規程設

置環安組修正為環境

及安全衛生中心，故修

正單位、主管名稱，並

調整其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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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膳食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 24 人，主

任秘書、教務長、學

務長、總務長、進修

推廣部主任、進修學

院主任、人事室主

任、主計室主任、體

育室主任、諮商輔導

中心主任、環境及安

全衛生中心主任、軍

訓室主任、課外活動

指導組組長、生活輔

導組組長、衛生保健

組組長、事務組組

長、營繕組組長、學

生代表 2 人（學生

會、學生議會各推選

一名學生代表）、教

師代表 5 人（工程學

院、管理學院、電資

學院、人文創意學

院、通識教育學院各

推選一名老師代表）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 24 人，主

任秘書、教務長、學

務長、總務長、進修

推廣部主任、進修學

院主任、人事室主

任、主計室主任、體

育室主任、諮商輔導

中心主任、軍訓室主

任、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生活輔導組組

長、衛生保健組組

長、事務組組長、環

安組組長、營繕組組

長、學生代表 2 人（學

生會、學生議會各推

選一名學生代表）、教

師代表 5 人（工程學

院、管理學院、電資

學院、人文創意學

院、通識教育學院各

推選一名老師代表）。 

因應本校組織規程設

置環安組修正為環境

及安全衛生中心，故修

正單位、主管名稱，並

調整其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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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因應流感大流行應變計畫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三、任務分工： 

本校因應流感大流行成立緊急

應變小組，應變小組編組（詳

如附表一），統由本校流感防治

應變小組召集人副校長負責指

揮應變事宜，副召集人兼執行

秘書學務長負責督導執行，校

安中心負責指揮協調與通報作

業，衛生保健組負責防疫教育

宣導與就醫事宜。 
附表一： 

職  別 現  職 

小組成員 
環境及安全衛

生中心主任 
各單位分工如下： 
(六) 總務處： 

1.事務組：  
2.駐警隊： 

(七) 環境及安全衛生中心： 
1.管控實驗室傳染性病毒

實驗之相關安全。 
2.負責校園感染性廢棄物

之處理。 
3.協助校園環境安全及環

境衛生督導及消毒評

估作業。 
(八) 諮商輔導中心： 
(九) 國際事務處： 
(十) 電算中心： 
(十一) 人事室： 
(十二) 主計室： 
(十三) 進修推廣部： 
(十四) 進修學院： 
(十五) 各系所： 

 

三、任務分工： 
本校因應流感大流行成立緊急

應變小組，應變小組編組（詳

如附表一），統由本校流感防治

應變小組召集人副校長負責指

揮應變事宜，副召集人兼執行

秘書學務長負責督導執行，校

安中心負責指揮協調與通報作

業，衛生保健組負責防疫教育

宣導與就醫事宜。 
附表一： 

職  別 現  職 

小組成員 環安組組長 

各單位分工如下： 
(六) 總務處： 

1.事務組：  
2.環安組： 

(1)管控實驗室傳染性

病毒實驗之相關安

全。 
(2)負責校園感染性廢

棄物之處理。 
(3)協助校園環境安全

及環境衛生督導及

消毒評估作業。 
3.駐警隊： 

(七) 諮商輔導中心： 
(八) 國際事務處： 
(九) 電算中心： 
(十) 人事室： 
(十一) 主計室： 
(十二) 進修推廣部： 
(十三) 進修學院： 
(十四) 各系所： 

因應本校組織規程

設置環安組修正為

環境及安全衛生中

心，故修正附表

一：應變小組編組

單位、主管名稱，

並調整其序位；另

各單位分工，於總

務處項次下刪除環

安組，並新增環境

及安全衛生中心單

位項次，且調整受

影響單位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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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校內意外傷患處理要點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說明 

現行條文 
第三條  處理程序： 

一、上班時間 

二、下班時間及假日時間：住宿生由宿舍幹部、舍監及值班教官處理。 
三、意外傷害處理流程圖：如附件一。 

 
 
 
 
 

理 
受傷  程序 

程度 

程序 1 程序 2 程序 3 程序 4 
備     註 

狀況 處置 護送人員 護送車輛 聯繫人員 

輕度傷

害 
一般輕度事

故傷害 
健康中心

外傷包紮

處理 

輕度傷害無

需護送 
無 無 上課時段因傷就診

者可憑當日就診記

錄於事後申請病假 
一般輕度事

故傷害，有

輕度裂傷需

縫合者 

健康中心

外傷包紮

處理 

自行就醫或

由同學護送

就醫 

自行就醫 無 上課時段因傷就診

者可憑當日就診記

錄於事後申請病假 

中度傷

害 
意識清醒、

生命徵象穩

定、但傷勢

需立即就醫

者 

緊急處理 依受傷程度

由同學、教

官、護士或導

師護送。（護

送人員視實

際狀況申請

加班及誤餐

費） 

1、學校公

務車 
2、119 救

護車 
3、計程車 

導師 
家長 

由衛保組追蹤後續

就醫狀況，如住院

超過三天則通知本

校生活輔導組；若

與本校環境安全衛

生問題有關，則通

知環安組。 

重度傷

害 
意識不清、

生命徵象不

穩、傷勢危

急者 

緊急處理 教官、護士或

導師護送。

（護送人員

視實際狀況

申請加班及

誤餐費） 

1、119 救

護車 
2、學校公

務車 

導師 
家長 
教官 

由衛保組追蹤後續

就醫狀況，如住院

超過三天則通知本

校生活輔導組；若

與本校環境安全衛

生問題有關，則通

知環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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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第三條  處理程序： 

一、上班時間：由護理人員評估及處理。 

二、下班時間及假日時間：住宿生由宿舍幹部、舍監及值班教官處理。 
三、意外傷害處理流程圖：如附件一。 

處理 
受傷  程序 
程度 

程序 1 程序 2 程序 3 程序 4 
備註 

狀況 處置 護送人員 護送車輛 聯繫人員 
輕度傷

害 
一般輕度事

故傷害 
健康中心

外傷包紮

處理 

輕度傷害無

需護送 
無 無 上課時段因傷就診

者可憑當日就診紀

錄於事後申請病假 
一般輕度事

故傷害，有

輕度裂傷需

縫合者。 

健康中心

外傷包紮

處理 

自行就醫或

由同學護送

就醫（計程車

車資實報實

銷） 

自行就醫 
1. 學校公

務車 
2. 計程車 

導師 
家長 
教官 

上課時段因傷就診

者可憑當日就診紀

錄於事後申請病假 

中度傷

害 
意識清醒、

生命徵象穩

定，但傷勢

需協助就醫

者。 

緊急處理 依受傷程度

依序得由同

學、教官或導

師護送。（護

送人員視實

際狀況申請

加班及誤餐

費、車資實報

實銷） 

1. 學校公

務車 
2. 計程車 
119 救護

車 

導師 
家長 
教官 

由護理人員追蹤後

續健康狀況，並予衛

生教育；如住院超過

三天，則通知本校生

活輔導組；若與本校

環境安全衛生問題

有關，則通知環境及

安全衛生中心；若涉

及心理層面，則通知

本校諮商輔導中心。 
重度傷

害 
意識不清、

生命徵象不

穩、傷勢危

急，需立即

就醫者。 

緊急處理 護理人員護

送。（護送人

員視實際狀

況申請加班

及誤餐費、車

資實報實銷） 

119 救護

車 
導師 
家長 
教官 

由護理人員追蹤後

續健康狀況，並予衛

生教育；如住院超過

三天，則通知本校生

活輔導組；若與本校

環境安全衛生問題

有關，則通知環境及

安全衛生中心；若涉

及心理層面，則通知

本校諮商輔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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